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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实施办法

(2005年 5月 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77号公布

根据 2019 年 12 月 4 日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

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鼓励、支持农村育龄夫妇少生快富，推进农村

计划生育工作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自治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少生快富扶贫工程，是指对按照计划生

育政策可以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孩子，而自愿少生一个或者两个孩

子并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农村育龄夫妇，或者对自愿采取永久

性节育措施的农村计划生育纯女户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及其他

政策优惠，帮助其发展经济，促使其尽快致富的计划生育奖励措

施。

本办法所称少生快富扶贫工程户（以下简称工程户），是指

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，享受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政策的农村计

划生育家庭。

第三条 本自治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实施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自治区实施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的地区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

确定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少生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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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扶贫工程实施、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、审计等部门，对少生快富扶贫工程

奖励资金的发放、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

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做好相关的少生快富扶贫工程

实施工作。

邮政部门负责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的代理发放工作。

第五条 公安派出所、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，应当配合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有关调查核实

工作。

第六条 新闻、广播、电视等有关单位，应当开展少生快富

扶贫工程宣传活动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布新的工程户名单，进行宣传

表扬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二章 奖励措施

第七条 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农村育龄夫妇，给予三千元至

五千元的一次性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。

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专户储存，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八条 工程户中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或者生育两个女

孩的计划生育纯女户，夫妇年满 60 周岁以后，每人每年给予六

百元的奖励扶助金，直到亡故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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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享受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的工程户，除享受

本办法规定的优待外，还享受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、法规和国家

政策规定的有关计划生育优待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除执行本办法规定的优待外，还

可以根据实际，制定对工程户的其他奖励和优待办法。

县、乡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经常性的回访制度，帮助工程户解

决生产、经营活动中的困难。

鼓励社会力量资助工程户。

第十一条 农村育龄夫妇申请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、

接受永久性节育手术、办理与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有关的

手续，不交纳任何费用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办理与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有关

的手续时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十二条 享受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的工程户，由户

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颁发《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荣誉证》。

第十三条 县、乡人民政府应当公布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

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的标准和给予工程户的其他奖励优

待事项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奖励措施，可以随着自治区经济社

会的发展，予以调整。

第三章 奖励资金的申请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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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实施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地区的具有本自治区户

籍的农村已婚育龄夫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自愿申请少生快

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：

（一）按照自治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，已生育

一个孩子的；

（二）按照自治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育三个孩子，已生育

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的；

（三）计划生育纯女户（包括川区已婚育龄夫妇已生育两个

女孩的家庭；山区汉族已婚育龄夫妇已生育两个女孩的家庭；山

区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已婚育龄夫妇已生育三个女孩的家庭）。

第十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农村已婚育龄

夫妇，可以随时口头或者书面向户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申请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。

申请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，应当填写《少生快富扶贫

工程奖励资金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申请表），并提交育龄夫妇本人

的有效身份证、户口簿。申请表一式三份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持

一份。

第十七条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少生快富扶贫工程

奖励资金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，对申请人的生育状况、申请表和

身份证明进行核实。经核实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

将申请人名单公布，并与申请人签订《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合同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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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合同书）；经核实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，

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即时告知申请人。

被确定为工程户的夫妇必须共同在合同书上签名。合同书一

式四份，工程户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

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持一份。

第四章 节育措施

第十八条 被确定为工程户的夫妇持合同书、身份证和户口

簿，到符合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从业条件的县、乡计划生育技

术服务机构或者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、保健机构落实永

久性节育措施。

第十九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从事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的医疗、保健机构，应当为受术人做好术前检查，严格执行

手术操作规程。

第二十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从事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的医疗、保健机构，应当对受术人进行跟踪服务，防止术后

自然复通或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。

出现术后自然复通或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，施术单位应当免

费重新实施手术或者负责治愈术后并发症。

第二十一条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被确定为工程户

的夫妇落实永久性节育措施的书面承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将

新的工程户花名册、申请表、合同书、书面承诺报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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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。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前款规

定的材料之日起 15 日内审核完毕，并将审核意见和工程户花名

册、申请表、合同书、书面承诺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审批。

第五章 奖励资金的发放程序

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自接

到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作

出审批决定，并向自治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提交少生快富扶贫工

程奖励资金申请报告、奖励资金使用计划和工程户花名册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

起 3 个工作日内，对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的使用计划进行

复查，并将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拨入自治区邮政部门设立

的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专户。

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邮政部门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提供的工程户花名册，向工程户户籍所在地的县（市、

区）邮政部门设在乡（镇）的邮政储蓄网点开立活期存折。

第二十四条 县（市、区）邮政储蓄网点应当自少生快富扶

贫工程奖励资金入账后 5 日内，按照工程户花名册所列工程户夫

妇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兑现资金数额等事项，填写并向工程户投

递《宁夏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存折领取通知单》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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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存折领取通知单），邮政部门应当将存折领取通知单送交工程

户或者设在村民委员会的投递点；确实无法投递的，应当与有关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联系解决。

第二十五条 工程户凭户口簿、本人身份证、合同书、存折

领取通知单，到邮政储蓄网点领取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。

邮政储蓄网点应当及时、足额向工程户发放少生快富扶贫工

程奖励资金，不得滞留、挪用。

第六章 监督检查与罚则

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，应当建立规

范的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管理档案。

各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会同财政、审计等部门，

采取定期与不定期、普遍检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工程户的

审核、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检举、举报制度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均有权进行检举、举报。

受理举报的部门必须进行查处，并将查处结果通知举报人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举报有功的人员给予奖励。

第二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

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记大过、

降级或者撤职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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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利用虚假手段骗取、挪用、滞留、挤占少生快富扶贫

工程奖励资金的；

（二）在办理与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有关的手续时，

收取费用的；

（三）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实施、管理工作中，玩忽职守、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。

第二十九条 农村育龄夫妇弄虚作假，骗取少生快富扶贫工

程奖励资金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追回奖励资金，取消其享受

有关优惠政策的资格，并给予通报批评。

由于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疏忽大意，造成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奖励资金被

骗取的，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赔偿责

任和其他法律责任。

第三十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从事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的医疗、保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向工程户提供节育技术

服务收取费用的，由有关部门依照国务院发布的《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一条 农村育龄夫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

为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有关文书、表格、证书的统一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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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制订并统一

印制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